
1 
 

臺南市政府113年度原住民族語傳承人才培育計畫 

「族語考照培鷹」實施計畫 

壹、 計畫源起 

臺南市政府向來重視原住民族語文化傳承，亦積極於校園內

外鼓勵、推動族語文化推廣、族語認證，重視族語人才培育與養

成。然近年來面臨了族語教師人力供不應求，部分族語教師因年齡

漸長無法負荷過重的族語教學工作，產生族語師資斷層困境。 

為此臺南市政府為培養族語師資，有系統性地循序漸進培養

族語教師人才。從中級、中高級到高級認證人才的培育，逐步提升

通過族語認證測驗高級合格人數，改善族語師資缺乏困境。 

 

貳、 辦理目的 

一、 網羅族語人才，提升族語能力，增加臺南市考取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中高級認證合格人數。 

二、 透過培鷹階段計畫，漸進式培育各領域族語人才，協助台南

市政府推廣原住民族語言語發展事務。 

三、 強化族語傳承與發展廣度，積極培育族語推廣人員。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臺灣扎根教育創思協會 

 

肆、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至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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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內容: 

開設中高級族語認證班課程，針對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中級認

證且有意願擔任族語教師或現職教師者，輔導考取中高級族語能力

認證。協助申請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通過獎勵

金，及額外提供之獎勵(禮卷等)。通過者具有優先錄取參與族語教

師登高計畫之資格。 

 

陸、 計畫項目實施方式 

一、 實施目的：輔導具原住民族語言中級認證且有意願擔任族

語教師者，強化族語聽說讀寫能力，於一年內考取族語中

高級能力認證，積極育成族語及文化傳承推廣人員。 

二、 實施對象： 

(一) 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測驗中級以上(含)合格證書者，並

有意擔任族語教師，對族語傳承有興趣之原住民族人。 

(二) 參與墩苗員培訓並結業之學員。 

三、 實施方式： 

(一) 辦理語別及期程： 

1. 語別：如排灣族語、阿美族語、布農族語等，共3班，5至

10人成班。 

2. 考量其他族語別(排灣、阿美、布農族以外族群)權益，如

其他族語別達開班人數，則以該族語別優先開課，排灣、

阿美及布農族語，則依報名人數多寡依序開班。 

3. 期程：113年9月7日(星期六)至11月30日(星期六)。(暫定) 

4. 上課時間：每周六、日上午9時至12時或下午2時至5時，合

計36時。 

5. 上課方式：課程採實體教學或遠距視訊教學方式辦理。 

(二) 實體上課地點：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臺南市永康區

忠孝路74號)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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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內容：以族語認證考試中高級為主要授課內容。 

1. 課程規劃(暫定) 

次號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上課時

數 

1 前測與考題

說明 

1. 以線上模擬測驗先

瞭解學員程度與困

難點 

2. 應用「中高級應考

指南」初步說明考

題與重點 

3. 指定閱讀 

3小時 

2 1. 詞彙 

2. 語法 

1. 研討指南1-150詞彙

並進行聽說寫測驗 

2. 語法結構-前後綴等

及測驗 

3小時 

3 1.詞彙 

2.語法 

1. 研討指南150-300詞

彙並進行聽說寫測

驗 

2. 語法結構-名詞、動

詞等及測驗 

3小時 

4 1.詞彙 

2.語法 

1. 研討指南300-450詞

彙並進行聽說寫測

驗 

2. 語法結構-指示代名

詞等及測驗 

3小時 

5 1.詞彙 

2.語法 

1. 研討指南450-600詞

彙並進行聽說寫測

驗 

2. 語法結構-焦點與時

貌及測驗 

3小時 

6 1.詞彙 

2.語法 

1. 研討指南600-800詞

彙並進行聽說寫測

驗 

2. 語法結構-存在句、

方位句及測驗 

3小時 

7 聽力測驗解

說與演練 

1. 「聽音選詞」題型

分析與測驗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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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話理解」題型

分析與測驗 

8 朗讀測驗解

說與演練 I 

1. 「段落朗讀」題型

分析與測驗 

2. 「情境問答」題型

分析與測驗 

3小時 

9 朗讀測驗解

說與演練 II 

「看圖表達」題型分

析與測驗 

3小時 

10 閱讀測驗解

說與演練 

1. 「詞彙語意」題型

分析與測驗 

2. 「語言結構」題型

分析與測驗 

3小時 

11 寫作測驗解

說與演練 

1. 「句子聽寫」題型

分析與測驗 

2. 「問答」題型分析

與測驗 

3小時 

12 模擬考試 1. 考前注意事項叮嚀 

2. 線上模擬考試 

3. 考後檢討與提示 

3小時 

合計 36小時 

 

(四) 教材來源:含講師自編、參酌閱讀書寫教材篇、族語 E

樂園、語法結構書、原住民族語中高級認證參考指南等

相關資源。 

四、 遴選授課師資：優先遴聘具以下資格之師資。 

(一) 具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分級測驗高

級以上(含)合格證書者 

(二) 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族語能力認證考試事務委員

(命題或口試)委員，並曾參加政府機關(學校)辦理之原

住民族語研習結訓者。 

(三) 除需遴選合格師資進行授課外，如因課程需要，另可聘

任部落耆老或有教學經驗族人協助授課。 

(四) 講師於授課期間採沉浸式教學，增強學生自然語用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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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讀寫能力。 

(五) 師資(暫定)： 

族別   姓名 相關資歷 

阿美族 陳玉梅 族語教學支援教師 

曾開設過中高級認證班 

排灣族 高金玉 族語教學支援教師 

曾開設過中高級認證班 

布農族 林秋琴 族語教學支援教師 

曾開設過中高級認證班 

 

五、 獎勵措施：1年內考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測驗中高級以上

認證者，可獲得1,000元禮券獎勵。 


